[bookmark: _GoBack]花蓮縣政府辦理105年度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家庭教育
訪視評鑑暨表揚實施計畫回饋與意見交流記錄表
1、 學校名稱：
2、 訪視日期/時間：
3、 訪視地點：
4、 主席：								記錄：
5、 回饋與意見交流(請條列記錄)：










承辦人：						主任：						校長：
＊請訪視後一週內，經校內核章後，傳真(FAX:8752045)或郵寄至萬榮鄉明利國小歐陽君怡老師收。
